	出納組：
	代扣所得稅額(元)：

	
	代扣個人補充保費(元)：

	領款收據
茲收到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支付下列款項：

計畫(活動)名稱：

計畫(活動)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間： 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費用項目（請於適當項目打ˇ  ）： 

□1、專題演講費          元=每小時        元 *     小時

演講主題：                  

□2、講座鐘點費          元：內聘每小時      元 *     小時
(或授課鐘點費)          外聘每小時      元 *     小時

□3、出 席 費          元(邀請之學者專家，如係由30公里以外蒞校，得衡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際情況，覈實支給交通費。)      【檢附簽到表】
□4、其他項目          元 (自填項目及標準並附有關證明資料)

□5、交 通 費         元
起迄地點：       至           ；  計算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高鐵        元(檢附票根或證明文件) ；  □火車        元；□汽車        元

A.支領金額合計(1+2+3+4+5)：新臺幣    萬 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 
具領人(親自簽名)：

服務機關名稱(及所在縣市)：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連絡電話(手機)：

※匯款資料：具領人請提供本人帳戶，非臺灣銀行帳號，銀行將酌扣手續費30元 

□銀行：      銀行      分行 帳號              □郵局：局號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	B.機關負擔之「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」：(1+2+3+4)* 2.11% =      元(四捨五入)
C.報 支 金 額 合 計 ( A + B )：新 臺 幣                元


